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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多次上演“越狱”

数罪并罚自吞苦果
信阳消息（董霞） 监狱服刑人

员，应端正态度，自我解剖，痛改前非，

以实际行动，彻底与犯罪决裂，重新做
人， 而信阳监狱一服刑人员却不服管
教，多次越墙脱逃。 近日，罗山县人民
法院审理一起脱逃案， 被告人魏某犯
脱逃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与
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有期徒刑五年一
个月零

25

天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
徒刑七年六个月。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魏某因犯盗
窃罪，

1980

年
9

月
5

日被信阳县人民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1981

年
5

月
25

日被告人魏某从五一农场（现信阳
监狱） 脱逃，

1982

年
4

月
24

日被抓
获，

1982

年
11

月
6

日被罗山县人民
法院以脱逃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刑
期自

1982

年
11

月
6

日起至
1988

年
2

月
12

日止。

1982

年
12

月
17

日夜
晚，被告人魏某以上厕所为由，趁机翻
越厕所墙逃跑。 随后在湖北省武汉市
等地以捡破烂为生。

2011

年
10

月
29

日，被告人魏某在其姐姐魏秀（化名）

的陪同下到信阳市刑警支队投案自
首。同日，被告人魏某被羁押在信阳监
狱。

法院认为， 被告人魏某系依法被
关押的罪犯，在服刑期间逃跑，其行为
构成脱逃罪。 被告人魏某的脱逃行为
发生在

1997

年
10

月
1

日以前， 应当
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处理。 被告人
魏某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又犯新
罪，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魏某脱逃后
投案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故法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
定作出上述判决。

“武疯子”犯病欲伤人

民警将其制伏送医院

信阳消息（见习记者李秋艳通讯
员姜婷婷）

2013

年
2

月
26

日
15

时许，草
庙派出所接辖区群众报警称， 在草庙街头
迎宾路段有一男子疑似精神病患者， 在街
道打砸群众家中物品，殴打辱骂群众。 接警
后，民警迅速准备好防护装备，赶往现场。

民警到达现场后， 立即向当地的群众
了解情况，从群众口中得知他们口中的“武

疯子”跑到了一范姓群众家中，民警立即赶
往那名范姓群众家中，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
狼藉，大门玻璃被砸，屋内乱七八糟，跟遭
了劫似的。 一男子在路旁正对着周围的群
众破口大骂，扬言要杀人、放火、焚烧超市，

情绪异常激动， 他就是群众口中的“武疯
子”。 民警立即采取措施，一边联系其亲属
赶往现场，一边与其交谈，分散其注意力，

趁其不备与周围群众合力将其制伏。 稍后
“武疯子”的父亲赶到现场与民警一起将其
送往固始县精神病医院救治。

原来，“武疯子”真名叫桂某某，曾有过
精神病史，一直在服药控制，年前他从外地
回到家乡， 近日因琐事与街道群众发生纠
纷，致精神病复发，在街道打骂群众，引起
周边群众一致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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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过后， 光山县公
安局各窗口单位纷纷迎来
了群众办证高峰，面对蜂拥
而来的办证群众，光山县公
安局各窗口单位民警发扬
兢兢业业、 无私奉献精神，

迅速扭转节日中的放松状
态，用热情和笑脸妥善应对
办证高峰，为返乡群众提供
优质高效服务，受到办证群
众的一致好评。图为办证现
场。 李本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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